枣协办发〔2009〕10号

枣庄市政协

“宣传人民政协好新闻”评选办法

今年是人民政协成立60周年。为进一步推动我市政协宣传工作上台阶、上水平，市政协决定开展 “宣传人民政协好新闻”评选活动，对在政协宣传工作中做出积极贡献者给予表彰奖励。为保证评选工作健康顺利进行，特制订本办法。

一、参评作品要求

（一）2008年1月1日至2009年9月30日期间，在市级以上报刊及电台、电视台刊播的宣传我市人民政协工作的新闻作品。

（二）作品从不同角度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，宣传政协工作，宣传政协委员事迹，对推动新时期人民政协工作具有积极作用。

（三）作品内容真实生动，题材新颖，主题鲜明，文字简炼，写作技巧好，有良好的社会影响。

（四）参评作品范围：包括在有正式刊号、公开发行的报纸、新闻期刊和通讯社、广播电台、电视台公开刊播的消息、通讯、评论、新闻摄影（在内部刊物上发表的或不属于新闻类作品，不参加评选）。　

（五）作品要求。报刊作品：消息、新闻评论不超过2000字，通讯不超过3000字；音像作品：消息不超过4分钟，评论不超过15分钟，新闻专题节目不超过30分钟。

（六）音像、摄影作品必须有CD、DVD光盘（或录像带）、照片原件以及相应的文字材料，文字作品必须清楚完整，不符合要求者视为无效。

二、参评单位及作品数额分配

（一）参评单位范围：市、区（市）政协，市直各新闻单位均可参评。

（二）参评作品数额分配：每个参评单位应推荐3篇以上。

三、推荐办法

（一）市直各新闻单位的参评作品，由新闻单位直接向市评委会办公室推荐。

（二）各区（市）在市级以上（含市级）新闻媒体发表的作品，由各区（市）政协汇总，向市评委会办公室推荐。

（三）报刊类参评作品(含摄影作品)作品和推荐表一式5套。每套由一份作品（复印件）和一份推荐表组成，装订在一起。参评作品必须报送原件一份。

（四）广播类作品须刻录CD光盘，每盘CD刻录一个节目。每件作品须刻录2张CD光盘，附作品文字稿、推荐表一式5套。每套由一份作品文字稿和一份推荐表组成，装订在一起。

（五）电视类作品可使用普通录像带。每件作品须刻录2张DVD（或录像带），附作品文字稿、推荐表一式5套，每套由一份作品文字稿和一份推荐表组成，装订在一起。

（六）所有参评作品须使用A4复印纸打印文字材料，确保字迹清晰。

四、评选奖励办法

（一）评选分为初评、复评和定评。

（二）市、区（市）政协及新闻单位推荐的作品，为初评作品。

（三）由评委会办公室提出初步复评意见，提交评委会定评。

（四）“宣传人民政协”好新闻评选设一等奖六名、二等奖十名、三等奖二十名，分别颁发证书和奖金，一、二、三等奖分别奖励800元、600元、400元。

五、组织领导及其要求

成立“宣传人民政协好新闻”评委会，由市政协领导任主任，市委宣传部、市政协有关委室、枣庄日报社、市电台、市电视台、市新闻工作者协会、市摄影家协会的负责同志为成员，评委会办公室设在市政协调研室。

“宣传人民政协好新闻”评选活动，是政协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各参评单位一定要高度重视，认真负责地做好组织推荐工作。推荐作品应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，坚持高标准、严要求，确保作品质量高、宣传效果好、影响力大。推荐作品截稿日期为2009年9月30日，过期视为弃权。市政协将于2009年10月份组织开展评选活动。（联系电话：3338369，联系人：张涛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枣庄市政协办公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9年5月15日

附件：

1、宣传人民政协好新闻参评作品推荐表
2、宣传人民政协好新闻参评作品推荐汇总表
